河北省教育厅

关于申报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通知
 

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鼓励高校紧紧围绕新时代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，把握学科前沿，开展深入、系统的创新性研究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，省教育厅决定，2019年继续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一、申报范围
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申报范围为全省普通本科高校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   （一）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。首席专家负责项目研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、课题组成员的聘任、研究经费的分配使用以及研究成果的质量。首席专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    1.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思想品德高尚，为人师表。
   2.省内高校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在编在岗教师。
    3.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实践经验，学风优良，责任心强，对申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积累，在研究周期内有充足的研究时间。
4.原则上校级领导不作为首席专家申报课题。

5.每位首席专家只能主持一个重大攻关项目，且没有承担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及重点课题在研项目；不得同时申报2019年度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拔尖项目、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等。

   （二）有一支职称、年龄、知识结构合理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队伍，以及对课题开展研究必备的条件。
   （三）重大攻关项目鼓励跨学科、跨学校、跨部门、跨地区尤其是与京津的联合攻关，协同创新，但必须由本省高校作为牵头申报单位；鼓励联合高校系统外的相关专家、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参加课题组研究工作。

    三、资助项目数量及经费

    本年度重大攻关项目立项数为25项，原则上每个选题只确立一项研究项目。项目资助经费根据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确定，一般不超过15万元。非省属高校立项项目的研究经费由申报学校负责落实。
    四、材料报送要求
（一）以学校为单位，集中申报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申报学校科研管理部门，要从选题设计、课题内容论证、首席专家条件、前期研究成果、科研团队组建等方面进行详细审查并择优推荐上报。推荐项目名单，应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天（公示内容需包括项目名称、首席专家、课题组成员、申请经费、预期成果、计划完成时间等内容），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后上报省教育厅。
   （二）申报数额。综合各高校社科研究实力和水平，结合近年来承担重大攻关项目的完成情况，河北大学原则上不超过5项，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经贸大学原则上不超过3项，其他骨干大学原则上不超过2项，一般本科院校原则上不超过1项。
   （三）选题参见《2019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选题指南》（附件3），不得自行更改课题名称。
   （四）请高校于2019年3月11日前将《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1）一式5份（A4纸打印，按照“⑴申报材料之一：《申报书》”、“⑵申报材料之二：《申报书附件》”的顺序，统一装订），《2018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一式一份，及公示情况（正式公文）报省教育厅科技处，并将汇总表的电子版及申报书的PDF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张建荣  王子良
电话： 0311-66005153；66005159  

邮箱：kjc821@163.com

 
附件：1. 2019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申报汇总表  

         2.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申报书
         3.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   项目选题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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